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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三-6 中西區內容積接受地區說明 
項目 說明 

火車站前商業區 由於火車站具有交通轉運功能，且配合火車站前地區發展劃設為可接受容積移入地區。 
海安路(地下化範圍) 

兩側商業區 
海安路兩側地區，因有地下化停車場，活動承載力較高，並有海安路綠園道。故劃設為可接受容積

移入地區。 
容積可接受地區 

運河兩側地區之商業區及特定專用區 運河兩側地區因有大面積水域之永久性開放空間，故劃設為可接受容積移入地區。 

須經都市設計審議 
始得接受容積移入地

區 

一、接受容積移入需經都市設計審議地區，劃設範圍以府城歷史風貌指標地區為主，包括孔廟文化園區、舊五條港周邊地區、小西門圓環

東北側商業區及中西區內古街道及緊鄰古街道之建築基地，以保護區內古蹟及歷史建物並維持整體文化景觀風貌。 
二、審議規定如下： 
  (一)審議原則： 

接受容積移入需經都市設計審議地區，劃設範圍以府城歷史風貌指標地區為主，包括孔廟文化園區、舊五條港周邊地區、小西門

圓環東北側商業區及中西區內古街道及緊鄰古街道之建築基地，以保護區內古蹟及歷史建物並維持整體文化景觀風貌。 
    故其可否接受容積移入之管制標準，應略低於禁止容積移入地區之規定，但高於可接受容積移入基地與其他依「都市計畫容積實

施辦法」、「臺南市都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查要點」及其他相關法令規定可接受容積移入地區之規定。 
  (二)申請審議基地條件： 

1.古蹟(定著範圍)、古蹟保存區、歷史建築所在基地及其鄰接或隔道路臨接之基地(詳後附圖一)，為禁止容積移入基地。 
2.歷史巷道兩側臨接基地(詳後附圖二)為禁止容積移入地區。 
3.前述古蹟、歷史建築依主管機關公告或指定為準。 

   4.其餘位於「須經都市設計審議始得接受容積移入地區」之其他基地，申請容積接受基地面積應超過 1,000 ㎡，並於都市設計審議應檢

核項目中，載明下列項目。 
(1)基地區位及其於古蹟、歷史建物之區位關係，以及申請基地範圍古街道之紋理。 
(2)預計申請移入之容積量。 
(3)建築配置、規模與開放空間系統配置情形。 
(4)預計吸引活動人口估算及交通衝擊分析。 
(5)未來開發建築後，基地及周邊型態與風貌模擬。 
(6)其餘內容應參照本計畫都市設計重點審議地區之規範。 

 (三)審議結果： 
都市設計審議委員會依據申請者所提之相關書件審議，並決議申請基地： 
1.可接受容積移入，其可接受容積移入值依「容積移轉實施辦法」規定。  
2.禁止容積移入。 

禁止容積接受地區 配合「台南市赤崁舊市區都市更新規劃案」內容，劃定公園路、成功路、西門路及民生路所圍範圍為禁止容積移入地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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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號：三-9 
圖名：中西區內容積接受地區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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